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國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淑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字第191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51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國瀛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伍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

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

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元，

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有期

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扣案之牛樟芝七袋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牛樟芝二十二點八兩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國瀛明知牛樟係屬臺灣地區特有珍貴一級樹種，業已瀕臨

絕種，現存牛樟樹群極大部分聚落均分布在我國國有林地

內，而牛樟芝乃多年生真菌，平伏貼生於牛樟樹洞內，係屬

森林副產物；復野生牛樟芝倘無合法來源證明，應係竊得之

森林副產物而為贓物，不得故買，竟仍基於故買森林副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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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物之犯意，而為以下犯行：

　㈠於民國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

近，以新臺幣20萬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

源證明，約40兩重之牛樟芝1批。

　㈡於108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以20萬

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證明，約40兩重

之牛樟芝1批。

二、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告訴暨內政部

警察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物證

　　、書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

　　本案事實亦有自然之關連性，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國瀛

（以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

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

聲明異議，且卷內之傳聞書證，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

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認引

為證據為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5等規定，

下述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方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

第136、185頁），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保安警察第七總

隊第九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被告販

售牛樟芝之臉書貼文及對話紀錄截圖、查獲現場照片、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鑑定報告書、扣案物品照片在卷可

稽（見偵卷第39至第79頁），暨牛樟芝7包扣案可佐。又被

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於原審審理中供稱：

「（問：104年買的那批牛樟菇，記得是暑假嗎？）應該是

下半年，因為晚上的時候滿涼的」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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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頁），則被告購買贓物之時間應是在104年下半年間某日，

其嗣後辯稱應是在104年上半年某日等語，並無可採。從

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可認定。

參、論罪之說明：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森林法第50條於110年5月5

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7日施行。104年5月6日修正森林法第

50條第1項規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

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

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則分別規定：「竊取森林

主、副產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收受、搬運、寄藏、

故買或媒介前項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

修正森林法第50條將對森林主、副產物「贓物」犯行之規定

移列至同條第2項，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實質改變，非屬

法律之變更。本案被告自陳其第1次購買牛樟芝之時間係104

年下半年，是其行為時森林法已有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之相

關罰則，該犯行自應適用森林法之規定論罪；而森林法110

年之相關修正非屬法律變更，已如上述，則本件就被告2次

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即牛樟芝之犯行，均應適用裁判時即11

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2項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森林法第50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被

告2次故買贓物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

罰。　

三、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只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向該

管公務員自承犯罪而受裁判為已足，如於偵查中受訊問時一

併供出與本案無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行為，就所供出

之他罪而言，即與自首之要件相符。查警方於執行網路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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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被告刊登販售牛樟芝訊息，進而查緝並扣得牛樟芝7包

時，固已得合理懷疑被告有故買贓物之嫌疑，但依據扣案牛

樟芝包裝外觀、數量等客觀情形，尚無從合理懷疑被告是分

別起意而分次購得。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

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犯罪嫌疑人洪國瀛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於網路平台Facebookg使用Messenger向不明人士

私訊購買牛樟菇」等語（見偵卷第11頁背面），亦僅認定被

告有單次之購買贓物犯行。嗣被告於偵訊時主動供稱扣案牛

樟芝7包係於104年、108年間分2次購進等語（見偵卷第111

頁數背面），應認其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係在偵

察機關發覺之前，主動向檢察官坦承犯行而受裁判，核與自

首要件相符，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及科刑之審酌：

一、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就被告犯

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未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即有

違誤。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

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

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

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

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

酌。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就客觀犯罪事實均坦認不諱，僅辯

稱購進牛樟芝係為母親治病，主觀上並無故買贓物之犯意，

惟於上訴至本院後，被告表明承認犯罪，堪認犯罪後態度已

有變更，並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

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容有微瑕。從而，被

告以原審未適用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

犯行部分減輕其刑，且量刑過重，亦有不當，而提起上訴，

應認有理由。至於指摘原審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之時間

點認定有誤，並應適用104年5月6日修正前森林法第50條

「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

牙保者，依刑法規定處斷」論科，則無理由。原判決既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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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違誤之處，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助長不法人士破壞自

然生態，對國家財產及森林保育工作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

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目

的、購買牛樟芝之數量與價值、犯罪所生危害、素行，暨自

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

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罪質相同及其行為惡性，並衡

量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定其應執行之

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扣案之7袋野生牛

樟芝共計2.145公斤(0.455+0.705+0.310+0.175+0.190+0.19

0+0.120=2.145公斤，換算為57.2兩)係被告故買贓物違法行

為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剩餘22.8兩(80-57.2=22.

8)則未扣案，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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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國瀛






選任辯護人  張淑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91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國瀛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牛樟芝七袋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牛樟芝二十二點八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國瀛明知牛樟係屬臺灣地區特有珍貴一級樹種，業已瀕臨絕種，現存牛樟樹群極大部分聚落均分布在我國國有林地內，而牛樟芝乃多年生真菌，平伏貼生於牛樟樹洞內，係屬森林副產物；復野生牛樟芝倘無合法來源證明，應係竊得之森林副產物而為贓物，不得故買，竟仍基於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之犯意，而為以下犯行：
　㈠於民國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以新臺幣20萬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證明，約40兩重之牛樟芝1批。
　㈡於108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以20萬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證明，約40兩重之牛樟芝1批。
二、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告訴暨內政部警察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物證
　　、書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
　　本案事實亦有自然之關連性，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國瀛（以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明異議，且卷內之傳聞書證，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認引為證據為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5等規定，下述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方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36、185頁），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被告販售牛樟芝之臉書貼文及對話紀錄截圖、查獲現場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鑑定報告書、扣案物品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至第79頁），暨牛樟芝7包扣案可佐。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問：104年買的那批牛樟菇，記得是暑假嗎？）應該是下半年，因為晚上的時候滿涼的」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12頁），則被告購買贓物之時間應是在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其嗣後辯稱應是在104年上半年某日等語，並無可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可認定。
參、論罪之說明：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森林法第50條於110年5月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7日施行。104年5月6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1項規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則分別規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前項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將對森林主、副產物「贓物」犯行之規定移列至同條第2項，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實質改變，非屬法律之變更。本案被告自陳其第1次購買牛樟芝之時間係104年下半年，是其行為時森林法已有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之相關罰則，該犯行自應適用森林法之規定論罪；而森林法110年之相關修正非屬法律變更，已如上述，則本件就被告2次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即牛樟芝之犯行，均應適用裁判時即11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2項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森林法第50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被告2次故買贓物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三、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只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罪而受裁判為已足，如於偵查中受訊問時一併供出與本案無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行為，就所供出之他罪而言，即與自首之要件相符。查警方於執行網路巡邏得知被告刊登販售牛樟芝訊息，進而查緝並扣得牛樟芝7包時，固已得合理懷疑被告有故買贓物之嫌疑，但依據扣案牛樟芝包裝外觀、數量等客觀情形，尚無從合理懷疑被告是分別起意而分次購得。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犯罪嫌疑人洪國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網路平台Facebookg使用Messenger向不明人士私訊購買牛樟菇」等語（見偵卷第11頁背面），亦僅認定被告有單次之購買贓物犯行。嗣被告於偵訊時主動供稱扣案牛樟芝7包係於104年、108年間分2次購進等語（見偵卷第111頁數背面），應認其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係在偵察機關發覺之前，主動向檢察官坦承犯行而受裁判，核與自首要件相符，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及科刑之審酌：
一、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就被告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未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即有違誤。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就客觀犯罪事實均坦認不諱，僅辯稱購進牛樟芝係為母親治病，主觀上並無故買贓物之犯意，惟於上訴至本院後，被告表明承認犯罪，堪認犯罪後態度已有變更，並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容有微瑕。從而，被告以原審未適用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減輕其刑，且量刑過重，亦有不當，而提起上訴，應認有理由。至於指摘原審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之時間點認定有誤，並應適用104年5月6日修正前森林法第50條「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者，依刑法規定處斷」論科，則無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之處，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助長不法人士破壞自然生態，對國家財產及森林保育工作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購買牛樟芝之數量與價值、犯罪所生危害、素行，暨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罪質相同及其行為惡性，並衡量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扣案之7袋野生牛樟芝共計2.145公斤(0.455+0.705+0.310+0.175+0.190+0.190+0.120=2.145公斤，換算為57.2兩)係被告故買贓物違法行為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剩餘22.8兩(80-57.2=22.8)則未扣案，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國瀛



選任辯護人  張淑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字第191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51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國瀛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
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
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元，有
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有期徒
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牛樟芝七袋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牛樟芝二十二點八兩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國瀛明知牛樟係屬臺灣地區特有珍貴一級樹種，業已瀕臨
    絕種，現存牛樟樹群極大部分聚落均分布在我國國有林地內
    ，而牛樟芝乃多年生真菌，平伏貼生於牛樟樹洞內，係屬森
    林副產物；復野生牛樟芝倘無合法來源證明，應係竊得之森
    林副產物而為贓物，不得故買，竟仍基於故買森林副產物贓
    物之犯意，而為以下犯行：
　㈠於民國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
    ，以新臺幣20萬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
    證明，約40兩重之牛樟芝1批。
　㈡於108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以20萬元
    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證明，約40兩重之
    牛樟芝1批。
二、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告訴暨內政部
    警察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物證
　　、書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
　　本案事實亦有自然之關連性，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國瀛
    （以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
    ，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
    明異議，且卷內之傳聞書證，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認引為
    證據為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5等規定，下
    述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方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
    第136、185頁），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保安警察第七總
    隊第九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被告販
    售牛樟芝之臉書貼文及對話紀錄截圖、查獲現場照片、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鑑定報告書、扣案物品照片在卷可
    稽（見偵卷第39至第79頁），暨牛樟芝7包扣案可佐。又被
    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於原審審理中供稱：「（
    問：104年買的那批牛樟菇，記得是暑假嗎？）應該是下半
    年，因為晚上的時候滿涼的」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12頁
    ），則被告購買贓物之時間應是在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其
    嗣後辯稱應是在104年上半年某日等語，並無可採。從而，
    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可認定。
參、論罪之說明：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森林法第50條於110年5月5
    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7日施行。104年5月6日修正森林法第
    50條第1項規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
    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
    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則分別規定：「竊取森林主
    、副產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收受、搬運、寄藏、故
    買或媒介前項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修
    正森林法第50條將對森林主、副產物「贓物」犯行之規定移
    列至同條第2項，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實質改變，非屬法
    律之變更。本案被告自陳其第1次購買牛樟芝之時間係104年
    下半年，是其行為時森林法已有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之相關
    罰則，該犯行自應適用森林法之規定論罪；而森林法110年
    之相關修正非屬法律變更，已如上述，則本件就被告2次故
    買森林副產物贓物即牛樟芝之犯行，均應適用裁判時即110
    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2項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森林法第50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被
    告2次故買贓物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　
三、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只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向該
    管公務員自承犯罪而受裁判為已足，如於偵查中受訊問時一
    併供出與本案無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行為，就所供出
    之他罪而言，即與自首之要件相符。查警方於執行網路巡邏
    得知被告刊登販售牛樟芝訊息，進而查緝並扣得牛樟芝7包
    時，固已得合理懷疑被告有故買贓物之嫌疑，但依據扣案牛
    樟芝包裝外觀、數量等客觀情形，尚無從合理懷疑被告是分
    別起意而分次購得。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
    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犯罪嫌疑人洪國瀛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於網路平台Facebookg使用Messenger向不明人士
    私訊購買牛樟菇」等語（見偵卷第11頁背面），亦僅認定被
    告有單次之購買贓物犯行。嗣被告於偵訊時主動供稱扣案牛
    樟芝7包係於104年、108年間分2次購進等語（見偵卷第111
    頁數背面），應認其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係在偵
    察機關發覺之前，主動向檢察官坦承犯行而受裁判，核與自
    首要件相符，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及科刑之審酌：
一、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就被告犯
    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未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即有
    違誤。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
    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
    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
    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
    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
    。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就客觀犯罪事實均坦認不諱，僅辯稱
    購進牛樟芝係為母親治病，主觀上並無故買贓物之犯意，惟
    於上訴至本院後，被告表明承認犯罪，堪認犯罪後態度已有
    變更，並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
    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容有微瑕。從而，被告
    以原審未適用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
    行部分減輕其刑，且量刑過重，亦有不當，而提起上訴，應
    認有理由。至於指摘原審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之時間點
    認定有誤，並應適用104年5月6日修正前森林法第50條「竊
    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
    者，依刑法規定處斷」論科，則無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違
    誤之處，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助長不法人士破壞自
    然生態，對國家財產及森林保育工作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
    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
    、購買牛樟芝之數量與價值、犯罪所生危害、素行，暨自陳
    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
    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罪質相同及其行為惡性，並衡量
    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定其應執行之刑
    ，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扣案之7袋野生牛
    樟芝共計2.145公斤(0.455+0.705+0.310+0.175+0.190+0.19
    0+0.120=2.145公斤，換算為57.2兩)係被告故買贓物違法行
    為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剩餘22.8兩(80-57.2=22.
    8)則未扣案，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國瀛



選任辯護人  張淑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91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9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洪國瀛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森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故買贓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牛樟芝七袋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牛樟芝二十二點八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國瀛明知牛樟係屬臺灣地區特有珍貴一級樹種，業已瀕臨絕種，現存牛樟樹群極大部分聚落均分布在我國國有林地內，而牛樟芝乃多年生真菌，平伏貼生於牛樟樹洞內，係屬森林副產物；復野生牛樟芝倘無合法來源證明，應係竊得之森林副產物而為贓物，不得故買，竟仍基於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之犯意，而為以下犯行：
　㈠於民國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以新臺幣20萬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證明，約40兩重之牛樟芝1批。
　㈡於108年間某日，在臺中市大雅區大雅交流道附近，以20萬元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購買無合法來源證明，約40兩重之牛樟芝1批。
二、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告訴暨內政部警察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物證
　　、書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
　　本案事實亦有自然之關連性，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國瀛（以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明異議，且卷內之傳聞書證，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認引為證據為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5等規定，下述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方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36、185頁），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被告販售牛樟芝之臉書貼文及對話紀錄截圖、查獲現場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鑑定報告書、扣案物品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至第79頁），暨牛樟芝7包扣案可佐。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問：104年買的那批牛樟菇，記得是暑假嗎？）應該是下半年，因為晚上的時候滿涼的」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12頁），則被告購買贓物之時間應是在104年下半年間某日，其嗣後辯稱應是在104年上半年某日等語，並無可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可認定。
參、論罪之說明：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森林法第50條於110年5月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7日施行。104年5月6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1項規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則分別規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前項贓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1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將對森林主、副產物「贓物」犯行之規定移列至同條第2項，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實質改變，非屬法律之變更。本案被告自陳其第1次購買牛樟芝之時間係104年下半年，是其行為時森林法已有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之相關罰則，該犯行自應適用森林法之規定論罪；而森林法110年之相關修正非屬法律變更，已如上述，則本件就被告2次故買森林副產物贓物即牛樟芝之犯行，均應適用裁判時即110年5月5日修正森林法第50條第2項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森林法第50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被告2次故買贓物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三、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只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罪而受裁判為已足，如於偵查中受訊問時一併供出與本案無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行為，就所供出之他罪而言，即與自首之要件相符。查警方於執行網路巡邏得知被告刊登販售牛樟芝訊息，進而查緝並扣得牛樟芝7包時，固已得合理懷疑被告有故買贓物之嫌疑，但依據扣案牛樟芝包裝外觀、數量等客觀情形，尚無從合理懷疑被告是分別起意而分次購得。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犯罪嫌疑人洪國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網路平台Facebookg使用Messenger向不明人士私訊購買牛樟菇」等語（見偵卷第11頁背面），亦僅認定被告有單次之購買贓物犯行。嗣被告於偵訊時主動供稱扣案牛樟芝7包係於104年、108年間分2次購進等語（見偵卷第111頁數背面），應認其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係在偵察機關發覺之前，主動向檢察官坦承犯行而受裁判，核與自首要件相符，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及科刑之審酌：
一、原審認被告犯行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就被告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未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即有違誤。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就客觀犯罪事實均坦認不諱，僅辯稱購進牛樟芝係為母親治病，主觀上並無故買贓物之犯意，惟於上訴至本院後，被告表明承認犯罪，堪認犯罪後態度已有變更，並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容有微瑕。從而，被告以原審未適用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部分減輕其刑，且量刑過重，亦有不當，而提起上訴，應認有理由。至於指摘原審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之時間點認定有誤，並應適用104年5月6日修正前森林法第50條「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者，依刑法規定處斷」論科，則無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之處，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助長不法人士破壞自然生態，對國家財產及森林保育工作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購買牛樟芝之數量與價值、犯罪所生危害、素行，暨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2罪罪質相同及其行為惡性，並衡量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扣案之7袋野生牛樟芝共計2.145公斤(0.455+0.705+0.310+0.175+0.190+0.190+0.120=2.145公斤，換算為57.2兩)係被告故買贓物違法行為所得，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剩餘22.8兩(80-57.2=22.8)則未扣案，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